


國立高雄大學獎助生、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申請表_離職
	申請事項
	□新聘　□續聘　□離職（自民國　  　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起離職）
□薪資變更（原薪資為每小時　　　元，自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調整薪資）

	類別
	勞僱型臨時工（工讀生）

	預算
	用人單位
	

	
	預算名稱
	學生生活學習獎助學金
	執行期間
	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

	約
用
人
員
資
料
	姓名
	
	約用期間
	自民國    年　 　月　 　日起
至民國    年　 　月　  日止

	
	學號
	
	
	

	
	身分證字號
	（或居留證號）
	出生日期
	民國　  　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

	
	性別
	□女　□男　□其他（　　）
	身障身分
	□是　□否

	
	手機
	
	Eamil
	

	
	系所
	
	學籍
	□大學生　□碩士生　□博士生

	
	年級
	　　年級
	身分別
	□本國生　□僑　生　□外藉生

	
	薪資
	[bookmark: _GoBack]時薪型，每小時    元整

	應備檢附資料
	A.【學生證】正反面影本（加蓋當學期註冊章）
B.【身分證】正反影本（或居留證及工作證影本）
C.【勞工保險、勞退金申請表】
D.【勞動契約書】一式2份
E. 原核定【獎助生、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申請表】影本
	會簽依申請事項須檢附資料：
新　　聘：ABCD
續　　聘：CDE
薪資變更：CD
離　　職：C

	備註說明
	※本表核准後，正本由用人單位留存，影本請依申請事項連同B、C、E送至人事室備查。
※每月核銷薪資時（隔月三個工作日前），請用人單位檢送【生活學習獎助學金紀錄表】、
　本表影本、【勞工保險、勞退金申請表】影本至學務處。

	約用人員簽章
	

	會　簽　各　單　位　程　序

	(1) 用人單位承辨人員
	(2) 用人單位主管

	
年　　月　　日
	

	(3) 人事室
	(4) 校長或授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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